
個人申請活動積分 

◆步驟一：登錄申請系統。 
◎方法一：以「帳號、密碼」登錄。 

1.進入衛生署「衛生資訊通報服務入口網站」 http://chs-www.doh.gov.tw。 

2.輸入「帳號」及「密碼」，點選「登入」。 

＊不需進行帳號申請之動作，各醫事人員之帳號均已自動建置完成。 

＊帳號為「身分證字號」，預設密碼共 8 碼，前 4 碼為生日之「月日」，後 4 碼為身分證字號之 

「後四位數字」。範例：某護理人員之身分證字號為 R212345678，生日為 65 年 1 月 30 日，則 

帳號為：R212345678，預設密碼為： 01305678。 

＊醫事人員登入若有問題，請與客服人員聯絡：0800-805570。 

 

3.點選「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。 

 

◎方法二：以「醫事人員 HCA 卡」登入。 

1.安裝 HCA 元件。 

2.確認已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並可正常使用。 

3.在 IE 瀏覽器上設定將此網站加入信任的網站。 

4.將醫事人員卡插入讀卡機，輸入 PIN 碼後，點選「登入」。 

方法 一 

方法 二 



◆步驟二：點選「個人類活動管理」之「新案申請」。 

◆步驟三：選擇「審查單位」。 
1.點選「積分用途」：執業執照。 

2.點選「醫事證照類別」：護理師／士。 

3.點選「審查單位」：按季向負責之審查單位申請。 
＊每年1～3月，審查單位為：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、臺灣腎臟護理學會。 

每年4～6月，審查單位為：台灣護理學會。 

每年7～9月，審查單位為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
每年10～12月，審查單位為：中華民國急重症護理學會。 

4.點選「下一步」，存入此次案件申請資料，進入申請內容頁面。 

 

 

 

◆步驟四：選擇實施方式，點選「活動內容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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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步驟五：填寫活動內容。 

1.依欄位填寫相關活動資料，完成後點選「新增」，會於「◎活動資料列表」中顯現活動資料。 

2.點選「回申請主畫面」。 

 

◆步驟六：上傳附件。 

1.點選已申請完成實施方式之「附件」，進入附件上傳頁面。 

2.點選「瀏覽」，選取要上傳的檔案。 

3.點選「上傳」，確認「附件清單」已顯現上傳檔案後，點選「離開」，回到申請主畫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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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各類實施方式需上傳之附件資料如下： 

 

◆步驟七：送審。 

1.點選「送審」。 

2.出現「完成送審」視窗，再點選「確定」。 

＊送審前請務必確認活動內容及附件資料是否齊全，送審後資料內容將不允許修改。 

 
 

◆系統操作有任何問題，請聯絡系統管理員：(02)2346-5255、電子信箱：mdangus@doh.gov.tw 

* 


